高專用
仲介業務承攬契約書
立契約人 ˍˍˍˍˍˍˍˍˍ公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 
         ˍˍˍˍˍˍˍˍˍ先生/女士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乙方願為甲方拓展仲介業務，雙方依誠實信用原則合意訂立承攬契約約定條款如下，以資信守。
第一條　　契約之性質
　　　　　本契約為承攬契約之性質，不適用勞僱關係或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，乙方與甲方間不具有人格上及經濟上之從屬性，乙方具有獨立業務之執行權限。
第二條　　承攬工作
　　　　　乙方同意承攬甲方之不動產仲介業務從事不動產買賣、互易、　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，其詳細承攬工作範圍如附件。
第三條　　承攬期間
　　　　　本契約有效期間自民國Ｏ年Ｏ月Ｏ日起至Ｏ年Ｏ月Ｏ日止為期Ｏ年。期滿雙方若無異議，雙方同意按原條件及期限繼續有效。
第四條　　承攬報酬
　　　　　乙方應於承攬工作完成，經甲方確認後，由甲方將乙方應得之承攬報價依本契約附件「仲介業務拓展報酬支給標準」給付給乙方，除此之外，乙方不得主張任何薪資或利益。
第五條　　報酬支領方式
　　　　　乙方當月所完成之承攬業務，經甲方驗收確認無誤後，依甲方付款作業流程，支付予乙方或滙入乙方指定之帳戶。
　　　　　前項報酬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讓與第三人。
第六條　　乙方應備資格
　　　　　乙方應具備並在契約有效期間內維持不動產經紀人或營業員資格。前開資格證書並均須在有效期限內，甲方得隨時查驗。
　　　　　
第七條　　瑕疵擔保
　　　　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工作發生瑕疵，或致甲方遭受客戶求償時，乙方對甲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，乙方並同意甲方得自乙方應領之報酬中予以扣除抵銷之。
第八條　　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之義務
1、 乙方應遵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相關政府法令執行業務。
2、 非經甲方書面授權，乙方不得以甲方公司名義對外為任何法律行為。
3、 乙方得參加甲方所舉辦之各種仲介承攬業務訓練、講習或研討會。
4、 乙方所經手之一切款項，應依甲方規定儘速交付甲方或指定之客戶，絕不得移作任何他用，否則即構成業務侵占行為。
5、 未經甲方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為甲方刊登廣告或發布任何訊息。
6、 乙方應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切實完成承攬工作，若乙方於實施承攬工作，不法侵害他人時，應由乙方負責，與甲方無涉。
第九條　　契約之終止
1、 乙方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時，本契約當然終止。
2、 遇有下列情形時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承攬契約：
1、 乙方從事承攬工作所需之證照逾期，或遭主管機關停權或註銷時。
2、 乙方侵占客戶所交付之金錢或有價證券時。
3、 違反法令致甲方遭主管機關為行政處罰時。
4、 違反執行業務應遵守之義務，情節重大者。

5、 其他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者。
第十條　　註冊或登記之配合義務
　　　　　甲方就前條各項權利如有註冊或登記之必要時，乙方應提出相關證件、文書、著作等資料配合完成註冊或登記。
第十一條　保密條款
          乙方同意甲方所定之各項著作及甲方各種相關之研發技術﹑產品開發﹑產品規格﹑產品價格﹑經營計劃、行銷策略、廣告企劃﹑往來廠商﹑客戶資料等，其尚未公開或具備營業上競爭優勢之營業秘密，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洩漏、告知﹑交付，發表或移轉予第三人，亦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使用該營業秘密，並於本合約屆滿後一年內仍適用之。
第十二條　保密範圍
          營業秘密為與甲方業務相關之各種口頭及書面標示有「機密」之資料，或雖未標示，但依甲方規章或一般商業習慣，應被視為機密之物件或資訊，乙方應依約或依法令規定，對負有保密責任之第三人，亦屬保密之範圍。
第十三條　禁止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義務
          乙方保證於受承攬期間，在職務上所為之一切創作，均應承諾係由其自行創作，絕不抄襲、仿製或以任何方式侵害他人之著作權﹑專利權﹑營業秘密與智慧財產權。
第十四條　違約賠償
          乙方同意違反智慧財產權、保密義務及其他相關規定時，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本契約，乙方除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害及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外，並應付給甲方承攬報酬之十倍金額作為違約金。
第十五條　特別約定
          甲乙雙方本於承攬關係特別約定如下：
（一）乙方之勞健保投保與甲方無關。
（二）乙方之工時、休假、加班、津貼、資遣、退休、職災補償等與甲方無關。
（三）乙方之報酬由甲方依法代扣所得稅款10％。
（四）乙方因承攬工作所需相關交通、住宿、膳雜等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。
 (五) 乙方因承攬工作所需辦公、通訊處處所等設備甲方不予提供，由乙方自行負擔。
第十六條　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民法承攬規定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。
第十七條　本約定書壹式貳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第十八條　雙方若因本約涉訟，同意以  ＯＯ 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立契約書人：
甲    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(簽章)
負 責 人：　
統一編號：　
地    址：　
乙    方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(簽章)    
身份證號：　
地    址：　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